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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都可以立遺囑嗎？ 

依民法第 1186 條規定，凡年滿 16 歲、具行為能力者，就

可以訂立遺囑。 

 

立遺囑有哪些方式？ 

依民法第 1189 條規定，遺囑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為之： 

一、自書遺囑。 

二、公證遺囑。 

三、密封遺囑。 

四、代筆遺囑。 

五、口授遺囑。 

另依民法第 1187 條規定，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

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所以立遺囑的時候，

要留意有沒有違反特留分喔。若該遺囑之內容侵害特定繼

承人之特留分，則該繼承人可行使特留分扣減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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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自書遺囑？ 

此種方式是最便利也最便宜的方式，只須立遺囑人一人即

可完成。由立遺囑人自己寫下遺囑全文，寫清楚年、月、

日、並親自簽名，如有增減、塗改，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

所及字數，另行簽名。(民法第 1190 條) 

 

什麼是公證遺囑？  

此種方式程序較嚴謹，爭議性較低。由立遺囑人指定二人

以上的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

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立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，

由公證人、見證人及立遺囑人同行簽名。遺囑人不能簽名

者，由公證人記明事由，以按指印代替。(民法第 1191 條) 

 

什麼是密封遺囑？ 

此種方式保密性高，由立遺囑人於遺囑上簽名後，將其密

封，於封縫處簽名，指定二人以上的見證人，向公證人提

出，陳述其為自己之遺囑，如非本人自寫，並陳述繕寫人

之姓名、住所，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提出之年、

月、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，與遺囑人及見證人同行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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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(民法第 1192 條) 

 

什麼是代筆遺囑？  

代筆遺囑是由立遺囑人指定三位以上的見證人，由立遺囑

人口述遺囑意旨，並且讓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、宣讀、講

解；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及代筆人之姓名；

最後再經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遺囑人不能簽名

的話，可以按指印代替。(民法第 1194 條) 

 

什麼是口授遺囑？ 

在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特殊情形時，不能依上述四種方式

為遺囑者，得作成口授遺囑，就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： 

(1)筆記形式：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並口授遺

囑意旨，由見證人中之一人，將該遺囑意旨，據實作成

筆記，並記明年、月、日，與其他見證人同行簽名。 

(2)錄音形式：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並口述遺

囑意旨、遺囑人姓名及年、月、日，由見證人全體口述

遺囑之為真正及見證人姓名，全部予以錄音，將錄音帶

當場密封，並記明年、月、日，由見證人全體在封縫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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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簽名。(民法第 1195 條) 

另需注意， 

(1)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時起，經過三個月失其效

力。(民法第 1196 條) 

(2)應由見證人中之一人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為遺囑人死亡後

三個月內，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偽。如有異議，得聲

請法院判定。(民法第 1197 條) 

 

可以透過遺囑自由決定要給繼承人多少遺產嗎？ 

依民法第 1187 條規定，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

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考量特留分立法目的在

於保障有繼承權人之權益，即遺囑內容不能侵害到有關特

留分的規定。如果遺囑內容違反特留分相關規定，遺囑本

身並不會無效，只是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

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

產扣減之。受遺贈人有數人時，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

扣減。 (民法第 1225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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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特留分呢？ 

特留分就是法律規定應特別保留給各繼承人的遺產比例，

是對繼承人的基本保障。 

 

特留分被侵害了該怎麼辦呢？ 

繼承人須於知悉特留分被侵害之時起，2年間請求回復行使

特留分扣減權。(民法第 1146 條) 

 

特留分怎麼計算？ 

應繼分為民法規定之遺產分配方式，而特留分係於該基礎

上，依據繼承順位及身分組合，由其應繼分依法按比例計

算之數額。 

 

特留分的計算，首先看繼承順序： 

依民法第 1138、1139 條規定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依

下列順序定之： 

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。 

(以親等近者優先，亦即子女都過世或喪失繼承權，才

輪孫子女繼承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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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父母。 

三、兄弟姊妹。 

四、祖父母。 

換言之，在繼承關係中，配偶一定有繼承權，除了配偶以

外，依順序決定繼承權之有無。 

 

接著再依據繼承人的身分來決定應繼分： 

一、配偶與子女(即直系血親卑親屬)：應繼分是配偶與子

女均分。另依民法第 1140 條代位繼承之規定，若有繼

承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先於父母去世，則其子女可以

代位繼承已過世父或母之應繼分) 

二、配偶與父母：應繼分是配偶 2分之 1，另 2分之 1由父

母均分。 

三、配偶與兄弟姊妹：應繼分是配偶 2分之 1，另 2分之 1

由兄弟姐妹按人數均分。 

四、配偶與祖父母：應繼分是配偶 3分之 2，另 3 分之 1由

祖父母均分。(民法第 1144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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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由應繼分來決定特留分： 

一、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母、配偶： 

特留分皆為應繼分的 2分之 1。 

二、兄弟姊妹、祖父母： 

    特留分為應繼分的 3分之 1。 

(民法第 1223 條) 

 

 

案 例 ： 

     一家四口(父、母及兩個成年的子女)，父親過世留下

遺產現金 1500 萬，繼承人(母及兩個子女)共 3 位。 

     應繼分為 3人均分，即 1500 萬除以 3，每人 500 萬。 

     其特留分為應繼分的一半，即 500 萬除以 2，每人 

     250 萬。 

  



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-常見遺囑問題 問與答 

第 8頁 / 第 9頁 

 

應繼分 與 特留分 計算方式 

順

位 
繼承人身分組合 應繼分計算方式 特留分計算方式 

1 配偶及子女 依人數均分 
配偶：其應繼分的 

ଵ

ଶ
 

子女：其應繼分的 
ଵ

ଶ
 

2 配偶及父母 
配偶取得 

ଵ

ଶ
 

另 
ଵ

ଶ
 再由父母均分 

配偶：其應繼分的 
ଵ

ଶ
 

父母：其應繼分的 
ଵ

ଶ
 

3 配偶及兄弟姊妹 

配偶取得 
ଵ

ଶ
 

另 
ଵ

ଶ
 再由兄弟姊妹均

分 

配偶：其應繼分的 
ଵ

ଶ
 

兄弟姊妹：其應繼分

的 
ଵ

ଷ
 

4 配偶及祖父母 

配偶取得 
ଶ

ଷ
 

剩下 
ଵ

ଷ
 再由祖父母均

分 

配偶：其應繼分的 
ଵ

ଶ
 

祖父母：其應繼分的 

ଵ

ଷ
 

 

 

  



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-常見遺囑問題 問與答 

第 9頁 / 第 9頁 

繼承人什麼時候會喪失繼承權呢？ 

依據民法第 1145 條規定，有下列情事者，繼承人喪失繼承

權： 

一、故意導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沒有致死因而

受刑之宣告。 

二、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書立遺囑，或使其撤回或變

更。 

三、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書立遺囑，或妨害其撤回

或變更。 

四、偽造、變造、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的遺囑。 

五、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，經被繼承人表

示該人不可以繼承。 

前項第 2 款至第 4款之規定，如經被繼承人宥恕者，其繼

承權不喪失。 


